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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
2樓
承辦人：李淑卿
電話：(02)29559019 分機18
傳真：(02)29559016
電子信箱：AI776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聖心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聖心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40374977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374977_11302家長宣導研習邀請通知單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14年度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方案」

家長宣導研習，請貴校轉知並鼓勵學生及家長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「114年度促進家長參與學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

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於114年3月至5月辦理4場大型實體宣導場次，包

含3場國中場次，1場高中場次，時間及地點如下：

(一)秀峰高中場：114年3月22日(星期六)上午8時30分至下午

12時30分(國中場次)。

(二)新北市政府5樓507室：114年3月30日(星期日)上午8時30

分至下午12時30分(國中場次)。

(三)石碇高中場：114年4月12日(星期六)上午8時30分至下午

12時30分(國中場次)。

(四)新北市政府5樓507室：114年5月3日(星期六)上午8時30

分至下午12時30分(高中場次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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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旨案家長宣導研習邀請通知單(以下簡稱：通知單)，將

由本市立新北高中協助統一印發國中8年級、9年級每班

30張，高中2年級、3年級每班35張，預定於114年3月7日

（星期五）前配送至各校輔導處（室），請貴校協助轉

發並鼓勵學生及家長報名參加。

(二)請國中各校於114年3月14日（星期五）前，高中各校於

114年4月18日(五)前，撕下回條回收各班回條並將報名

人數依場次填報至本市校務行政系統，填報期限國中至

114年3月18日（星期二）止，高中至114年4月25日（星

期五）止。

四、通知單發放補充說明：

(一)國中通知單所送達紙箱註記為原發放對象為國中7年級及

國中8年級，調整為國中9年級及國中8年級學生，通知單

配送到校後請各校協助：

１、請發給國中9年級及國中8年級各班。

２、如果配送數量不足，請各校以黑白補印。

(二)高中通知單所送達紙箱註記為原發放對象為高中1年級及

高中2年級，調整為高中3年級及高中2年級學生，通知單

配送到校後請各校協助：

１、請發給高三及高二。

２、如果配送數量不足，請各校以黑白補印。

五、檢附旨案通知單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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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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